
 
 
 

 
 

  
 
 

 
 

 
 

 
 
 

 
 

 
 
 

  
 
 

  
                                                  
 
 

 
 

 
 

 
 

 

 
 

 
  

 
  

 
  

 
 

 
 

 

 
 

 
 

只供有關部門填寫

遞交日期：

選舉代理人／監察投票代理人

在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的同意申請書
《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例》（第 541章，附屬法例 F）第26, 45及94條 

2011年荃灣區議會補選
福來選區

補選日期：2011年7月24日

［備註：在填寫此表格前，請參閱夾附的《填寫選舉代理人／監察投票代理人在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
留的同意申請書說明》。］

第一部分 （由候選人或選舉代理人填寫）

候選人姓名（正楷）：
（姓） （名） 

1. 	 本人為上述 *候選人／候選人的選舉代理人，現為獲得懲教署署長同意在第 2頁載列的人士在上
述選舉中在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提出申請。 

2. 	̂本人確認在第2頁載列的選舉代理人的委任通知書已經送交有關的選舉主任，並且該委任並未
被撤銷。 

3. 	 本人清楚明白這申請書（如適用的話）同時是委任在第 2頁載列的監察投票代理人的通知書。 

4.	 本人清楚明白《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例》（第 541章，附屬法例 F）第26
及45條對申請選舉代理人／監察投票代理人在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的規定  (見說明
第2項)。 

5. 	 本人清楚明白*本人的選舉代理人／本人的監察投票代理人／候選人的監察投票代理人可以代
表*本人／候選人進行一切本人／候選人為與投票的進行相關的事宜所作的合法行動，包括在第 
2頁載列的專用投票站觀察整個投票過程進行的情況，並將觀察所得的結果記錄下來。但不得
做任何違法或足以干擾投票進行的事情。 

6. 	 本人亦清楚明白在投票當日，凡候選人正逗留在專用投票站內，則選舉代理人或監察投票代理
人不得同時逗留在該專用投票站內。而且，為了維持專用投票站內的秩序及確保投票過程得以

順利進行，投票站主任可以規定在同一時間進入專用投票站的候選人、選舉代理人及監察投票

代理人的數目。 

7. 	 本人亦清楚明白可將由本人簽署的指明表格送交選舉主任，以撤銷此等監察投票代理人的委
任。 

8. 	 此項申請是為在本頁所述日期進行的投票或（如適用的話）於遭押後或延期的該次投票而作出。 

* 請刪去不適用者。 
^ 如此申請是由選舉代理人提出，請刪去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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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投票站及代理人詳情－

專用投票站名稱 # 代理人類別 中文姓名（正楷）
英文姓名（大楷） 

(先寫姓) 香港身分證號碼 住址 聯絡電話號碼

（只供有關

部門填寫）

申請編號 

* 選舉代理人／
監察投票代理人 

* 選舉代理人／
監察投票代理人 

* 選舉代理人／
監察投票代理人 

* 選舉代理人／
監察投票代理人 

* 選舉代理人／
監察投票代理人 

* 選舉代理人／
監察投票代理人 

* 選舉代理人／
監察投票代理人 

* 選舉代理人／
監察投票代理人 

# 如選舉代理人或同一監察投票代理人擬在所有位於監獄 (高度設防監獄除外 )並有該有關選區的受羈押選民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請在這欄填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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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選舉代理人簽署： 

*候選人／選舉代理人姓名（正楷）：
（姓） （名）

傳真號碼: 日期：

第二部分 確認及同意書
（由擬停留在上述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的選舉代理人及／或監察投票代理人填寫） 

*1. (只適用於監察投票代理人  )*本人／我們每人現接受本通知書第一部分所述之監察投票代理人
之委任。 

2. 	*本人／我們為本申請書第一部分第 2頁所述的選舉代理人／監察投票代理人，現確認本申請書
所列有關*本人／我們之資料乃屬真實正確。 *本人／我們每人均清楚明白如果在這表格上填寫
的詳情與*本人／我們的香港身分證有出入，懲教署署長可拒絕 *本人／我們進入有關的專用投
票站。*本人／我們每人均清楚明白及同意， *本人／我們的個人資料將會提供予懲教署署長以
處理*本人／我們在上述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的申請。 

3. 	*本人／我們每人均清楚明白， *本人／我們分別須預先作出保密聲明，並於投票日向上述專用
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報到時出示該保密聲明書及*本人／我們的香港身分證。 

4. 	*本人／我們每人均清楚明白，在專用投票站內， *本人／我們不得－

(a)	 與任何選民談話或通信息，或干擾，或試圖影響他們； 

(b)	 試圖探取有關選民投票的消息或透露所知有關他們投票的情形； 

(c)	 拍影片、拍照、錄音或錄影； 

(d)	 展示、留下，或派發任何選舉宣傳資料； 

(e)	 展示、穿着或戴上可促使或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在有關選舉中當選的徽章、標誌、
衣物或頭飾； 

(f)	 展示、穿着或戴上直接提述有任何成員在有關選舉中參選的團體，或登記名稱或登記標誌
已印在有關選舉的任何選票上的訂明團體的徽章、標誌、衣物或頭飾； 

(g)	 使用流動電話、傳呼機或任何其他器材進行電子通訊；或 

(h)	 索問或查閱選民的身分證明文件。 

5. 	*本人／我們每人亦清楚明白， *本人／我們不得－

(a)	 藉傳達關於選民在選民登記冊上的姓名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的資料，或藉其他方式，向他
人透露某人是否已申領選票或已於專用投票站投票； 

(b)	 向他人透露某受羈押選民的身分； 

(c)	 向他人洩露在專用投票站內獲取關於在該專用投票站的選民將會投票或已投票予哪位候
選人的資料；或 

(d)	 干擾或企圖干擾任何投票箱、未發出的選票、未用的選票、損壞的選票、重複的選票、經
填劃的選票及投票站員工使用之任何選民登記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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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人／我們每人亦清楚明白，倘 *本人／我們在專用投票站內或其鄰近範圍內或在禁止拉票區
／禁止逗留區內行為不檢，或不服從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的任何合法指示，即屬違法，可被

判罰款及監禁，並可能會被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命令立即離開該地方。倘沒有離開，可能會

被獲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以書面授權的人、懲教署人員或任何執法機關人員逐離該地方。如 
*本人／我們各人被逐離後，除非得到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的許可，否則在投票日不得再次進
入有關地方。 

7. 	*本人／我們亦同意完全遵守在專用投票站所在的監獄的懲教署人員的合法指示。

選舉代理人／監察投票代理人的姓名（正楷）

（姓） （名）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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塡寫選舉代理人／監察投票代理人在位於監獄內的

專用投票站內停留的同意申請書說明 

1.	 每名候選人只可以為其選舉代理人或其一位監察投票代理人申請在某個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
票站內停留。選舉代理人或監察投票代理人不可在位於高度設防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停留。 

2.	 根據《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例》（第 541章，附屬法例 F）第26及45條，
有關選舉代理人及監察投票代理人在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的申請的規定如下：

候選人可委任選舉代理人﹝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例﹞（第 541章，附屬
法例  F）第26條﹞ 

(15) 	選舉代理人不得作出以下事情— 
(a)	 候選人根據第12條須作出的事情； 
(b)	 替候選人退出有關選舉以使其不再當該選舉的候選人； 
(c)	 就第28條而授權任何人招致選舉開支； 
(d)	 在(e)段的規限下，在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但如懲教署署長應在投票日前
一星期之前採用指明表格向總選舉事務主任提交的申請，同意讓該人在該等投票站內

停留，則屬例外；或 
(e)	 在位於高度設防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 

(16) 	如某名候選人已根據第45條，就某投票站委任一名監察投票代理人，則懲教署署長不得
根據第(15)(d)款，就該投票站而向同一名候選人的選舉代理人給予同意。 

(17) 	儘管有第(15)(d)款的規定，如懲教署署長信納 — 
(a)	 在投票日前一星期內，有某名有權在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就有關選區投票的受羈
押選民被收入或轉往該監獄；及 

(b)	 在該選民被如此收入或轉往該監獄後，有關申請在沒有無故拖延的情況下，在該星期
內根據該款提交，


則署長可應該申請而根據該款給予同意。
 
(18) 	如懲教署署長拒絕根據第(15)(d)款給予同意，則署長必須在切實可行範圍內，盡快通知有

關候選人或有關選舉代理人。

候選人可委任監察投票代理人﹝選舉管理委員會（選舉程序）（區議會）規例﹞（第 541章，
附屬法例 F）第45條﹞ 

(5A) 	儘管有第(1)、(3)及(5)款的規定— 
(a)	 除(b)及(c)段另有規定外，一名候選人只可就每個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委任一
名監察投票代理人； 

(b)	 如懲教署署長已根據第26(15)(d)條，同意讓某名候選人的選舉代理人在某個位於監獄
內的專用投票站內停留，則該名候選人不得就該投票站委任監察投票代理人； 

(c)	 不得就位於高度設防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委任監察投票代理人；及 
(d)	 在不影響第(7)款的原則下，除非懲教署署長應在投票日前一星期之前採用指明表格
向總選舉事務主任提交的申請，同意就某個位於監獄內的專用投票站委任監察投票代

理人，否則該項委任不具效力。 
(5B) 	儘管有第(5A)(d)款的規定，如懲教署署長信納 — 

(a)	 在投票日前一星期內，有某名有權在有關投票站就有關選區投票的受羈押選民被收入
或轉往有關監獄；及 

(b)	 在該選民被如此收入或轉往該監獄後，有關申請在沒有無故拖延的情況下，在該星期
內根據該款提交，

則署長可應該申請而根據該款給予同意。 
(5C) 	如懲教署署長拒絕根據第(5A)(d)款給予同意，則署長必須在切實可行範圍內，盡快通知

有關候選人或其選舉代理人。 

3.	 凡年滿18歲的香港身分證持有人可被委任為監察投票代理人。任何人可被委任為多於一個投票
站的監察投票代理人。候選人或其選舉代理人不應委任任何選舉主任、助理選舉主任、或任何

已受總選舉事務主任委任協助進行投票或點票的人士（通常為政府公職人員）為其監察投票代

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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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候選人及其選舉代理人或監察投票代理人不得同時逗留在投票站內。

 (b) 	投票站主任會規管可進入投票站的候選人、選舉代理人或監察投票代理人的數目。如可容

納該等人士的指定範圍已滿座，投票站主任可拒絕其他人士進入投票站。

 (c) 	進入投票站的指定範圍是採用先到先得的方法。假若在同一時間內要求進入指定範圍的人

數超額，將以抽籤決定進入的先後次序。

 (d) 	獲准進入指定範圍的人士，只可在指定範圍內逗留一小時；除非在指定範圍內的人數並未

滿額，亦無其他人士在輪候進入該範圍，否則一小時後他必須離開。每位進入投票站指定

範圍的人士須在簽到冊簽到並記錄進入時間。

 (e) 	當指定範圍所能容納的人數額滿時，輪候的每位人士會獲發一個號碼卡，以記錄指定範圍

有空位時他獲准入內的次序。當輪到持有某一號碼卡的人士進入該範圍時，投票站人員會

在投票站入口宣布該號碼。如該號碼持有人當時並不在場，則持有下一個號碼的人士會被

獲准進入指定範圍。當缺席的人士再次回到投票站外時，便須重新領取另一號碼輪候。 

5.	 本申請書第一部分應由候選人或選舉代理人填寫及簽署。第二部分應由選舉代理人及／或各個
監察投票代理人填寫及簽署。 

6.	 如第2頁或第4頁的空位不敷應用，請自行複印以提供有關資料，隨申請書遞交。 

7.	 申請書須於投票日 7天前（即 2011年7月18日1或之前）由專人送遞或以郵遞（地址：香港銅鑼灣

加路連山道98號8樓）或圖文傳真（傳真號碼： 2157 0400）方式交付予總選舉事務主任。 

8.	 請注意下列有關在此表格提供個人資料的說明：

 (a) 資料用途
就此表格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料，會供選舉事務處、選舉主任、投票站主任及懲教

署署長用於與選舉有關的用途。

 (b) 資料轉介
此表格內的資料可能會提供予其他獲授權的部門或機構，用於與選舉有關的用途。 

(c) 索閱個人資料
任何人有權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第486章）的條文要求索閱及改正他所提供的
個人資料。 

(d) 查詢
關於透過此表格收集的個人資料的查詢（包括索閱及改正個人資料），應向總選舉事務主任

提出（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25號海港中心10樓）。

選舉管理委員會

二零一一年六月 

1 遞交通知的限期（2011年7月17日）是公衆假期（星期日）。根據《釋義及通則條例》（第1章）第71(1)(c)
條，該限期將會順延至2011年7月1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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